
机动三轮刹车失灵撞进饭店，车被房主留置5个月

车证未年检，停运补偿拿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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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0日讯(记者 化玉
军 通讯员 李宝然 王蓉)

车辆因刹车失灵撞坏别人的房
屋，房主将车辆留置5个月，车主
以此为由想要房主赔偿车辆营
运费，可因车辆行驶证未年检失
效，而未获法院支持。日照市中
级人民法院近日依法判决，驳回
车辆行驶证未年检的车主杨某
要求许某赔偿其停运期间的营
运损失的诉讼请求。

2010年8月21日11时许，杨
某驾驶其机动三轮车沿九仙山
风景区公路下山，因为刹车失
灵，三轮车撞到了在路边许某
的饭店，将其房屋撞坏，并造成
三轮车一轮胎爆胎。事后，该车
一直被房主留置在许某饭店前
空闲处。后双方就房屋赔偿事
宜多次进行协商未果。2010年11

月24日，许某诉至五莲法院要求
杨某赔偿房屋等经济损失。而

之后，杨某则诉至五莲县法院
要求许某赔偿其停运期间的营
运损失。

在杨某起诉许某的庭审中，
杨某向法庭出示了机动车驾驶
证、运输证、行驶证，其运输证载
明“车辆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
行驶证载明“检验合格至2008年
12月有效；检验有效期至2009年
12月有效”。杨某主张许某扣车停
运时间从2010年8月21日计算到

2011年1月21日，按2009年山东运
输业年度平均收入36218元计算，
其停运损失为15090 . 83元。

据了解，杨某于2011年3月11

日下午将三轮车从许某饭店附
近提走。

五莲县法院认为，三轮车是
杨某的合法财产，许某无权对该
车扣押或留置，杨某要求许某返
还车辆，理由正当，予以支持。关
于杨某主张三轮车停运损失问

题，由于杨某驾驶的三轮车在发
生交通事故时，其行驶证因超期
未年检失效，因此其三轮车已丧
失在道路运营的先决条件，杨某
要求许某赔偿其停运期间的营
运损失缺乏法律依据，对其主张
不予支持。

五莲县法院判决后，杨某不
服，于是上诉至日照市中级人民
法院。近日，日照市中级人民法
院经审理后依法维持原判。

本报5月20日讯(记者 李
玉涛 通讯员 崔荣涛 张
田军 ) 摩托车放在集市看车
处被盗，车主要求看车人赔
偿，看车人认为车主未交保管
费拒绝赔偿。近日，莒县法院
审理认为，双方之间形成保管
合同关系，责成看车人赔偿
2800元。

今年1月15日是莒县中楼
镇的年集。刘某骑着自己的“钱
江”牌摩托车去赶集，并将车放
在王女士的看车处看管。王女
士给刘某看车牌一个。

11时许，刘某持牌取车时，

发现摩托车已丢失，刘某遂去
派出所报案，案件一直未侦破。
关于丢失摩托车的赔偿事宜，
经派出所调解未果。

今年3月9日，刘某将王女
士起诉到莒县法院，要求赔偿
其丢失摩托车的损失。而王女
士则认为，刘某将摩托车存放
在她处，她没有收取看车费即
为无偿保管，她也没有故意或
重大过失，不应承担赔偿责
任。她认为，刘某的损失应在
案件侦破后，由犯罪分子承
担。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法

院委托，莒县价格认证中心对
涉案摩托车的价格作了认定。
结论为，该车在鉴定基准日的
价格为人民币2800元。

莒县法院经审理认为，刘
某将摩托车交付给王女士看
管，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保管合
同关系。自刘某将摩托车交付
给王老女士管时，该合同成立
并生效，王女士负有妥善保管
的义务。

在保管期间，因王女士保
管不善，造成保管物的丢失，应
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王女士
虽未事先收取保管费，但按当

地看车的习惯，一般均在取车
时收取保管费，且王女士专门
在集市上设点看车，是为了收
取费用。法院认为，双方之间应
该是有偿保管合同。

莒县法院工作人员介绍
说，王女士主张刘某的损失应
由犯罪分子承担，因刘某是以
保管合同起诉，刘某与王女士
是合同的相对方，根据合同的
相对性原理，刘某要求王女士
承担合同的违约责任并无不
当。据此，法院判决王女士于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刘某摩托
车损失2800元。

本报5月20日讯(记者 徐
艳 通讯员 潘月飞) 5月18

日凌晨4时30分，东港区涛雒镇
204国道与341省道交叉口，一
辆货车由于拐弯过急，两轮胎
爆炸，车上重达50吨的两个大
钢卷砸在路面上，将40厘米厚
的沥青路面掀起，砸了一个大
坑，所幸无人员伤亡。

接到报警后，东港交警大
队事故处理科的民警迅速赶到
现场，发现一辆临沂籍牌照的
货车停在路边，在该车后面约
10余米处，两个大钢卷将路面
砸了一个坑。这两个钢卷周围，
到处是被砸碎的石头粉末，旁
边路面的沥青也被“掀”了起
来。

18日上午，事故现场还有
不少群众在议论。正在卖早餐
的一位女士告诉记者说，事发
时，她和其丈夫正推着炸油条
的炉子和三个大保温桶的豆
腐脑往前走，突然就听到轰的
一声，两个很大的圆东西便滚
在地上。“当时那俩钢圈距离
我也就只有十几米，钢卷在路

上滚还冒着火星子，太吓人
了。”

附近一村民告诉记者，车
祸发生时他听见轰、轰两声巨
响，出来一看，两个巨大钢卷砸
在一家酒店门口，40多厘米厚
的沥青路面被砸得露出底层，
路边的绿化砖有的被砸成粉
末。

货车司机李某说，他是从
江苏省张家港装货出发，沿204

国道由南向北行驶。到涛雒镇
路口时，打算左拐弯入省道从
涛雒入口上高速到黄岛。但因
拐弯过急，加上车上的钢卷过
重，导致半挂车的左侧中桥两
轮胎突然爆炸。由于车厢瞬间
失重倾斜，两钢卷脱离固定座，

冲破车厢挡板滚出车厢，将路
沿石上停放的一轿车和一辆货
货车刮损后，砸在了路面上。李
某介绍，车上的两个钢卷每个
重达25吨。

附近村民纷纷说，幸亏事
故发生在早晨4点多钟，路上的
行人和车辆比较少。目前，事故
还在进一步处理当中。

拐弯过急 大货车当街爆胎
50吨钢卷砸坏路面，所幸无人员伤亡

摩托车被盗，看车人赔偿2800元

本报5月20日讯(记者 化玉军 通讯员 崔荣
涛 崔荣常) 婚前的一笔债务在约定由男方归还
后，男方一直没有归还，债权人将离婚男女双方告上
法庭。法院判决，两被告归还债务并承担连带责任，
女方承担连带责任后，可向男方追偿。

被告李某(男)、王某原系夫妻，于2003年5月8日登
记结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孩子生病向原告许某
借款5000元。后该款一直未还，2010年9月两被告经法院
调解离婚，两被告同意该笔债务由李某负责偿还。

离婚后，李某未偿还该笔债务。原告许某将被告
李某、王某起诉到莒县法院，要求两被告还款。

法院经审理认为，该笔借款发生于被告李某、王
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借款用于家庭事务，应当认
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被告李某、王某应当对该笔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李某、王某离婚时对该笔债
务的处理是有法律效力的，但该约定只能约束两被
告，不能对抗外部债权人。据此，法院判决，被告李
某、王某偿还原告许田借款5000元，并承担连带偿还
责任；被告王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享有对被告李
某的追偿权。

离婚前欠的债

还得双方共同还

彩电黑屏不显像

“三包”期内难赖账

本报5月20日讯(记者 彭彦伟 通讯员 郑青
袁墩鹏) 胡先生的彩电在“三包”期内出现问题，

想退货却被拒。经过12315工作人员近日的协调，商场
给予更换。

2012年2月7日，家住五莲县城的胡先生来到12315

申诉举报中心投诉，他2011年9月12日在县城某家电
商场购买了一台价格4599元液晶某品牌平板超薄彩
电。2月2日晚上在看电视时，忽然屏幕不出图像，只
出现条纹现象。2月3日胡先生找到商场维修人员，维
修人员认为是电视信号问题，建议找电视台调信号。

胡先生找到电视台人员调试后还是原效果，而
邻居家的电视却不存在这种情况。商场维修人员为
维修，却不见好。2012年2月6日，胡先生来到商场要求
退货或更换新机，商场联系了厂家并说明消费者的
要求后，厂家拒绝为其更换电视或退货。

申诉举报中心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与家电商
场取得了联系。商场维修人员认为，胡先生的电视在

“三包”期内，维修好电视机是的责任，不过因为他的
电视机在“三包”期内维修过一次，因此不同意为其
退货或换货。申诉举报中心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在保修期内两次
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经营者应当负责更换或者
退货”。最后厂家对胡先生的电视进行了更换。

 车 上
的 钢 卷 将 货
车挡板冲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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